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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  

考試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

等 等考試 

類科 行政警察人員 

科目 行政法 解  

考試時間 2 時 

 

論 部分 50 分  

一 不必抄 ，作答時請 試 號及答案依照 序 在 論試卷 ， 本試 作答者，不

予計分  

請 藍 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 論試卷 作答  

本科目除 門 詞或數理 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 作答  

 

一 主管機關為有效打擊酒駕 規 件，通函所屬各機關 凡酒 駕車，酒精濃度超過標準者，

一 依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處 最高 新臺幣 9 萬元罰鍰 某 酒

駕車， 酒精濃度僅超過標準每公升 0.1 毫克，即遭罰 9 萬元罰鍰 不服，主張 罰鍰處

分有裁量瑕疵，構 法 請問 主張有無理 ？請附理 說明之 25 分  

參考法條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 

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 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九萬元

罰鍰，並當場移置保管 汽車及吊扣 駕駛執照一 附載未滿 歲兒童或因而肇 人

傷者，並吊扣 駕駛執照 人 傷或死亡者，吊銷 駕駛執照，並不得再考 一

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吸食毒品 迷幻藥 麻醉藥品及 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 

試 解  

一 行 裁量之意義與 涵 

1.指行 機關基 法律積極之明示授權或 極之默許， 適用法規時，本 行 目的，

數種 能之法律效果中，自行斟 選擇一適當之行為為之 即合目的性之選擇 ，而法

院之審查則 限制  

2.行 程序法第 10 條規定 行 機關行使裁量權，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，並應符合

法規授權之目的 通說乃 為行 機關應為合宜裁量之義務性規定  

行 裁量之 外部的限制 

1.外部限制 應 法規的拘束，包括憲法 法律原則 法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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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部限制，又 分為 觀界限與主觀界限  

(1) 觀界限 不得 反 等 比例等原則  

(2)主觀界限 不得 恣意 不法動機 個人之情緒與好惡 謀個人利益等 超出 一

限制，即構 裁量瑕疵 法裁量  

裁量瑕疵 大 分為 列 3種  

1.裁量逾越  

指行 機關行使裁量權之結果，超越法律授權之範圍而法律授權行 如機關 人民最

高 科處新臺幣 5千元罰鍰，惟實 卻科處人民 1 萬元罰鍰者是  

2.裁量濫用  

(1)指行 機關作 之裁量與法律授權之目的不符，或出 不相關之動機或 背一般法律

原則 如營業稅法 51 條規定逃漏營業稅者，應按 漏稅 科處 1 10 倍罰鍰，但

機關為 收入預算計畫目，不論 個案情節 ，一律課 10 倍之罰鍰  

(2)又如行 裁量 背基本權利及行 一般原則者，如建築主管機關 無關 共 與

他人權益之 建築， 採分期分 分階段 行拆除，在無 他特 當理 情

況 ，惟獨 特定 象之 建，不按 述既定拆除方針處理，而單獨優 予 拆除，

即 能 反行 自 拘束原則與 等原則，而 裁量瑕疵  

3.裁量怠惰  

指行 機關依法 裁量權，但因故意或過失而 極地不行使 如無照駕駛得科 5 千元

罰鍰，但機關 部決定不論個案情節輕重，一律課 新臺幣 5 千元罰鍰  

四 裁量如 逾越或濫用時，則屬 法，法院得介入而 審查 

行 訴訟法第 4 條第 2 規定 逾越權限或濫用權力之行 處分， 法論 依據

行 訴訟法第 201 條之規定 行 機關依裁量權 為之行 處分， 作為或不作為逾

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，行 法院得予 銷 故 法之裁量處分，法院自得依法審查

銷  

五 主張宜 理  

1.本 主管機關為 效打擊酒駕 規 件，通函 屬各機關 凡酒 駕車，酒精濃度超

過標準者，一 依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規定處 最高 新臺幣 9 萬元

罰鍰 而未 體考量駕駛人是否 酒駕或拒絕酒測之紀錄 當時 駕駛之車輛種類

及 規時之 觀情狀 路交通秩序與 他用路人之 之妨害程度，遂一 裁處

法定罰鍰之最高 度， 乃構 開 稱之裁量怠惰  

2.則某 得依據行 訴訟法第 237 條之 3第 1 之規定，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 訴訟庭提

起交通裁決 件訴訟 救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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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 與中華民國國民乙結婚 ， 得依親居留許可 ， 乙 人定居 國 嗣主管

機關 請依親居留許可時提供不實資料為 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撤銷 之居留許

可，並 為強制驅逐出國之處分 試問  

一 能否提起暫時權利救濟， 類型及要件為何？ 15 分  

設若 出境 ，再 檢 資料向主管機關聲請依親居留許可，為主管機關所拒絕

乙得否 原告身分提起課予義務訴訟，訴請行政法院 命主管機關應 給 依親居留

許可？ 10 分  

試 解  

一 暫時權利救濟程序之提起 

1.訴願不停 執行原則  

(1)本 強制驅 出國處分，乃為 擔處分之一類，故應依據訴願法第 1 條之規定提

起 銷訴願救濟之 然依據訴願法第 93 條之規定  

原行 處分之執行，除法 另 規定外，不因提起訴願而停  

原行 處分之合法性顯 疑義者，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 生難 回 之損害，且

有急迫情 ，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， 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

得依職權或依 請，就原行政處分之 部或一部，停 執行  

前 情形，行 法院亦得依聲請，停 執行  

(2)故 訴願程序中， 得 請停 執行 驅 出國處分 為救濟  

2.行 訴訟不停 執行原則  

(1)若處分相 人 經訴願程序得實體決定而仍不服，則另得依據行 訴訟法第 4 條之

規定提起 銷 強制驅 出國處分之訴，惟依據行 訴訟法第 116 條之規定  

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除法 另 規定外，不因提起行 訴訟而停  

行 訴訟繫屬中，行 法院 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 生 回 之損害，且

急迫情 者，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 執行 但 益 大影響，或原告之

訴在法 顯無理 者，不得為之  

行 訴訟起訴前，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 生 回 之損害，且 急迫情

者，行 法院亦得依 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，裁定停 執行 但 益 大影

響者，不在 限  

行 法院為前 裁定前，應 徵詢當 人之意見 如原處分或決定機關 依職權

或依聲請停 執行者，應為駁回聲請之裁定  

停 執行之裁定，得停 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 處分或決定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

部或部分  

(2)則 按規定起訴之前 ，均得依法聲請裁定停 強制驅 出國處分之執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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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見解否定外籍 之本國籍 之訴權 

1.依據最高行 法院 103 8 份第 1 庭長法 聯席會議決議之見解  

行 訴訟法第 5 條第 2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 依法 請之案件，予 駁回，

為 權利或法 利益 法損害者，經依訴願程序 ，得向行 法院提起請求 機

關應為行 處分或應為特定 容之行 處分之訴訟 人民 據 規定提起課予義務

訴訟， 依 主張之 實，法 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 行 處分或特定 容行

處分之 法 請求權，經向主管機關 請遭駁回為 要件 如果 人民依法 請遭

駁回之 件，法 並未賦予第 人 為 請之 法 請求權，第 人即不 能因主

管機關之駁回 請而 權利或法 利益 損害之情形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1

條 留簽證適用 持外國護照，而擬在 國境 作長期 留之人士 第 12 條 外

交部及駐外館處 理簽證 請時，應衡 國家利益 請人個 情形及 國家與 國關

決定准駁 逕逕 條例 行細則第 6 條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應審 請人身分

請目的 持外國護照之種類 效期等條件， 適當種類之簽證 據 等規定 知，

得 外國護照 請 留簽證者，限 持外國護照之外國國民， 外國國民之本國 ，

並無為 請 留簽證之 法 請求權 又 民與 治權利國 約 稱 約

及經濟社會文 權利國 約 稱經社文 約 示保 人權之規定，固 國

法 之效力，然 得否直接 生人民 國家機關請求作 一定行為之請求權，仍應視

約之各 規定， 如何之請求權 容及要件 無明確之規定而定 明確規定者，

例如 約第 24條第 3 兒童之出生 及 得 規定，及經社文 約第 13 條第

2 第 1 款義務免費之初等 育規定，始得作為人民之請求權依據 約第 23

條第 1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 體單 ，應 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經社文 約

第 10 條第 1 款前段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 體單 ，應 力 予保護與協助，

立及當 養護 育 扶養之兒童時，尤應予 保護與協助 就如何之請求權 容

及要件，並未明確規定，不得據 為本國 為 外籍 請 留簽證之 法

請求權 因 ，外籍 偶 請居留簽證經主管機關駁回，本國 偶主張 實，不可能

因主管機關否准而有權利或法 利益 損害之情形，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，行政法院

應駁回 訴  

2.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 第 467 號 決亦採 開見解  

本國人民之外籍 偶如欲 國長期居留，得 依親方式向外交部或駐外館處 請居留簽

證 持外國護照 請居留簽證者，應僅限 持外國護照之外國國民， 外國國民之本國

偶，並無為 外籍 偶 請居留簽證之公法 請求權 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公約及經

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公約之規定，雖 有國 法效力，然是否 生人民 國家機關請求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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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行為之權，仍應視 公約有無明確規定而定 針 請求權之 容及要件， 公約

並無明確規定，自不得據 認本國 偶有為 外籍 偶 請居留簽證之請求權  

3.然 等見解並非無反 意見，本決議之研究意見即 提出  

國 98 4 22 日制定 民與 治權利國 約及經濟社會文 權利國 約

稱 約 行法， 12 10 日 行 依 開 行法第 2 條規定 約

示保 人權之規定， 國 法 之效力 第 3 條規定 適用 約規定，應參照

立法意旨及 約人權 務 員會之解 中 民與 治權利國 約第 23 條

第 1 規定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 體單 ，應 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經濟社會

文 權利國 約第 10 條第 1 第 1款前段亦規定 本 約締約國確 一 家庭為

社會之自然基本 體單 ，應 力 予保護與協助， 立及當 養護 育 扶養

之兒童時，尤應予 保護與協助 逕逕 人權 務 員會 西元 1990 第 39 會議通

過第 19 號一般性意見就家庭之保護且說明 1. 民權利和 治權利國 約第 23 條

確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，並應 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逕5. 立家庭的權利

原則 意味著能夠生兒育女和在一起生活 逕為使夫婦能夠在一起生活，就要在各國

部，並在需要時與 他國家合作，採 適當的措 ，確保家庭的 或 聚，尤 是家

庭 員因 治 經濟或類似原因分 的時候 是 約 行 ，不論 家庭權為

基本權與否，家庭應 國家之保護， 經 法 效力之 約明文確 關維持家庭

關 方面，民法親屬 且 體規範 中民法第 1001 條規定 夫妻互 之義務

但 不能 之 當理 者，不在 限 即夫妻之一方 請求他方與 之權利，

雖 因婚姻關 而生，惟婚姻為家庭之基礎， 如前述，因 規定亦寓 使夫妻共

生活，互助 滿形 家庭， 前 家庭 能之 涵 本國人民因 生活 心在 國，

選擇與 在 國 ，展開家庭生活之自 夫妻在臺團聚目標之 ，端賴

外籍 偶向 國駐外館處 請之居留簽證獲准，始得實現 鑒 夫妻團聚共 生活

屬家庭制度之核心領域，從而，本國人民 外籍 偶向 國駐外館處 請簽證遭否准，

應認 本國人民 國家法 保護之權益直接 有損害， 得 利害關 人身分 序提起

行政訴訟  

4. 處宜立 保 家庭 聚權之立場，而許乙得 利害關 人之身分提起課予義務訴訟，

或更能保護相關當 人之身分權  

 

乙 測驗 部分 50 分  

一 本測驗試 為單一選擇 ，請選出一個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，複選作答者， 不予計分  

共 25 ，每 2 分，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 依 號清楚劃 ， 本試 或 論試卷 作

答者，不予計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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